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财国盛投资（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年报延期披露的专项意见 

  

根据 2020 年 4 月 8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全国股转公司”）发布的《关于做好挂牌公司等 2019 年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

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股转系统公告〔2020〕264 号）的有关安排和要求，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作为中财国盛投资（北京）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财股份”）的主办券商，认为中财股份因疫情影响

无法在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披露年报情况属实，并就中财股份延期披露 2019 年

经审计年度报告事项出具本专项意见。 

（一）挂牌公司延期披露的具体原因 

根据中财股份说明反馈，中财股份注册地为北京市，经营地为北京市和深圳

市，其重要客户经营地处于湖北省武汉市疫情重灾区，受此影响，中财股份尚未

完成同重要客户就往来款和发出存货的对账工作，中财股份财务报表尚未完成最

终编制，审计机构无法通过实施函证等程序取得充分的审计证据，应收账款和存

货等重要科目审计受限，无法在 2020 年 4月 30之前出具审计报告。 

（二）挂牌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具体情况 

经核查，2020 年 4 月 20 日，中财股份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中财股份与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中证天通”）已签署审计业务约定书，约定 2019 年度财务报表由中证

天通审计，同时，中财股份 2017年和 2018年财务报表审计均由中证天通审计，

不涉及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三）挂牌公司年报编制和审计工作的进展情况 

根据中财股份的说明反馈，中证天通委派中财股份年报审计组于 2020 年 1

月开始对中财股份实施现场审计。中财股份为中证天通审计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

条件，配合与支持审计工作的开展。目前不存在会计师与管理层就重大审计事项



意见未能达成一致的情况。当前尚未完成同重要客户就往来款和发出存货的对账

工作，中财股份财务报表未完成最终编制。 

中财股份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预计披露时间为 2020 年 6月 23日。 

为尽快披露经审计年度报告，中财股份正积极同客户进行沟通和对账，并同审计

人员及重要客户进行必要的沟通。 

（四）中信建投证券作为中财股份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高度重视年度报告的审

查及披露工作。 

在日常督导过程中反复向挂牌公司强调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及时传达中国证

监会、北京证监局、全国股转公司的各项相关制度及通知要求，并按照全国股转

公司的要求督促挂牌公司参加年度报告编制及披露的相关培训。同时，主办券商

也根据日常督导情况有针对性地组织新三板改革以及年度报告披露知识的相关

培训。 

自疫情发生以来，中信建投证券高度关注疫情对中财股份生产经营以及编制

和披露年度报告的影响，通过电话、微信和电子邮件等多种形式沟通年度报告编

制进展，指导并督促中财股份及时披露年度报告。同时，中信建投证券也与中证

天通保持沟通，及时了解审计工作的进展。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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